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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阶段
（1998-2002） 核心区 1 1 蒸吨以下小锅炉 淘 汰 1 蒸 吨 以 下 小 锅 炉 共 计 10633 台，

22410 蒸吨 2

第二阶段
（2003-2008） 核心区 20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 淘汰 20 蒸吨以下燃煤锅炉共计 5704 台，

22141 蒸吨

第三阶段
（2009-2012） 城六区 3 20 蒸吨及以上燃煤锅炉 淘汰 20 蒸吨及以上燃煤锅炉共计 598 台，

5769 蒸吨

第四阶段
（2013-2017） 全市 10 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 淘汰燃煤锅炉共计 8312 万台（不含 2.7 万

台小煤炉），39166 蒸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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